附件 1 

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高顺东  市  长   

副组长：马利民  副市长    

成  员：薛  辉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栗世君  市环保局局长

嵇永全  市发改局局长   

于战锋  市经信局局长   

王家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陈丕海  市财政局局长

        王大勇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罗海艇  市规划建设局局长   

        毕作才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王学波  市交通局局长  

丁玉春  市农发局局长   

王长学  市林水局副局长     

姜广英  市文广局局长   

        朱宏伟  市安监局局长

王有旭  市统计局局长  

姜广航  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   

刘  军  市行政执法局局长  

李  斌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崔庆伦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栗世君兼任。

附件 2

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任务分解表
	序号
	类别
	任务要求
	完成时限
	责任

部门
	配合部门

	1
	环境质量目标
	2015年度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相比2014年度下降17%； 2016年年度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9%；2017年年度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13%；PM2.5指标下降达到上级环保部门要求。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

	2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2015年至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大连市下达的指标之内。
	2015-2017年
	市发改局
	市经信局

市统计局

	3
	
	制定瓦房店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
	2015年6月
	市发改局
	市经信局

市统计局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
	2015年7月
	市发改局
	市经信局

市统计局

	
	
	重点企业实行目标责任管理。
	2015-2017年
	市经信局
	

	
	
	在重点行业建立煤炭消费统计机制。
	2015-2017年
	市统计局
	

	4
	
	在市区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依据气源供应情况，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2015年12月
	市环保局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上报市政府《瓦房店市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通告》
	2015年5月
	市环保局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5
	
	加快实施气化瓦房店工程，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5%以上。
	2015-2017年
	市发改局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清洁能源供应和消费多元化，推广天然气、污水源热泵等清洁供热方式。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发改局

	6
	
	推进“一县一热源”项目建设。
	2015-
	市发改局
	市规划建设局、市环保局

	
	
	原则上中心城区不再新建燃煤锅炉，其他区域新建燃煤锅炉单台不得小于90吨。工业园区、新城镇原则上只能规划建设1个区域高效热源或依托大型热电联产企业集中供热。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市规划建设局

	7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天然气利用实施方案》
	2015年9月
	市发改局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制定城市集中供热规划，扩大集中供热面积，每年制定并实施高污染燃料替代计划及拆炉并网计划。2017年底前，结合城市发展，逐步取缔建成区范围内的1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包括改清洁能源和拆炉并网）。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环保局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高污染燃料替代年度计划》
	每年1月底前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环保局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城市集中供热规划》
	2015年5月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环保局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年度拆炉并网计划》
	每年1月底前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环保局

	
	
	加快推进除水泥窑外的所有燃用重污染燃料窑炉的清洁化能源替代改造工作。
	2015-2017年
	市经信局
	市环保局

	8
	
	积极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完善全市煤炭销售网络，建设洁净煤配送中心。
	2017年年
	市经信局
	

	
	
	制定并公布全市高污染燃料控制公告，定期开展煤炭品质抽查活动。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上报市政府《瓦房店市高污染燃料控制公告》
	2015年5月
	市环保局
	

	9
	
	加大可再生能源供应，推广使用洁净煤、型煤、生物质能等，鼓励使用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推广农村区域使用沼气池和生物质半气化炉及生物质半气化锅炉。
	2015-2017年
	市农发局
	

	10
	
	严格落实节能评估审查制度，逐步降低现有耗能单位能耗。
	2015-2017年
	市经信局
	

	11
	
	2015年7月1日起，政府投资或国有资金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全部按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到2017年，全市新建建筑中按绿色建设标准设计建造的比例达20%。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工业余热、光伏建筑一体化等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大力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加快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发改局

	12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布局
	2017年底前基本完成位于主城区的锻造、砂轮、有色金属冶炼、储煤场、水泥、混凝土搅拌等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
	2015-2017年
	市经信局
	市发改局、规划建设局、土储中心、国土资源局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主城区的锻造、砂轮、有色金属冶炼、储煤场、水泥、混凝土搅拌等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改造计划》
	2015年5月
	市经信局
	市发改局、规划建设局、土储中心、国土资源局

	13
	
	严格执行规划环评。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14
	
	提高环保准入门槛，不再审批产能过剩项目。建立新建项目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相衔接的审批机制，强化污染物总量指标在项目审批中的约束作用。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15
	
	制定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计划，重点淘汰水泥、铸锻造等行业落后产能。按期完成“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公告制度。
	2015年12月
	市经信局
	

	
	
	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企业，暂停对该企业建设项目办理核准、审批和备案手续。
	2015年12月
	市发改局
	

	
	
	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企业，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
	2015年12月
	市环保局
	

	
	
	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企业，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
	2015年12月
	市市场监管局
	

	
	
	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企业，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5年12月
	市安监局
	

	16
	
	支持水泥等 ‘两高’行业过剩产能企业退出、转型发展；控制水泥、铸锻造等能耗高及污染排放量大的生产总量。
	2015-2017年
	市经信局
	市发改局、财政局、环保局、国土资源局、土储中心

	
	
	开展水泥、供暖、混凝土搅拌、铸锻造等行业环境整治。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17
	扬尘及其他面源污染控制
	强化施工工地扬尘防治。2015年起，全市1万平方米以上建筑施工工地现场安装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监管部门联网。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环保局、行政执法局

	
	
	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及时处理违规施工单位。
	2015-2017年
	市行政执法局
	市环保局

	18
	
	2015年，启动建成区内主要街路机械化湿式清扫工作；2017年，中心城区道路冲洗率达到100%。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到2015年底，渣土运输车辆全部采取密闭措施，并逐步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19
	
	对市区裸露地面采取覆盖、绿化、硬化等防尘措施，到2017年，累计新增城市建成区绿地11公顷。
	2015-2017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重点对公路、铁路两侧实施植被生态修复，到2017年，全市完成绿化面积2000公顷。
	2015-2017年
	市林水局（林业）
	

	
	
	规范和整顿矿业开发秩序，关闭不达标非煤矿山，严禁乱采滥挖、破坏环境。到2017年，完成2座闭坑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2015-2017年
	市国土资源局
	

	20
	
	2015年底前，完成全市19家水泥企业环境综合整治验收工作。2017年，完成全市完成2座环保标准化物料堆场建设改造工作。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21
	
	推广秸秆还田、秸秆制肥、秸秆饲料化、秸秆能源化利用等综合利用措施，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到2017年，农田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2015-2017年
	市农发局
	

	22
	
	开展餐饮油烟高效污染治理试点及推广工作，到2017年，累计完成大中型餐饮油烟高效治理8家。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逐步取缔经营性露天烧烤。
	2015-2017年
	市行政执法局
	

	23
	控制机动车污染防治
	优化城市功能和布局规划，推广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2015-2017
	市公安局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逐步提高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到2017年，城市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到30%。
	2015-2017年
	市交通局
	

	24
	
	全面贯彻落实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制度，汽车环保定期检验率≥80%，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发放率≥90%；严格执行国家各阶段车辆排放控制标准，按照环保部型式核准目录对新车进行注册登记。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

	25
	
	继续稳步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政府机关、企事业等财政供养单位黄标车结合我市公务车辆改革政策一次性淘汰报废。2015年底前完成主城区2条“环保绿标路”建设工作；2016年全市城市核心区全部纳入“环保绿标区”，并建设完善“环保绿标路（区）”电子监控系统。
	2015-2017年
	市公安局
	市环保局、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局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环保绿标路”、“环保绿标区”建设实施方案》
	2015年5月
	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局

	26
	
	按照大连市的统一要求，公交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提前实施国五排放标准。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交通局

	
	
	按照大连市的统一要求，按期在全市范围内全面使用国五标准汽油和国五标准柴油，加强油品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行为。
	2015-2017年
	市市场监管局
	

	27
	
	向瓦房店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瓦房店市LNG、CNG加气站和社会共享充电桩（站）建设规划》并实施。
	2015年
	市规划建设局（建设）
	市交通局、规划建设局（规划）、财政局

	28
	工业污染防治
	贯彻落实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凡不具备“煤改气”条件燃煤锅炉在2016年6月底前全部实施脱硫。
	2016年
	市环保局
	

	29
	
	2015年9月底前，凡不具备“煤改气”条件规模在4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全部实施低氮燃烧改造，对2000吨熟料/日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窑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2015年
	市环保局
	

	30
	
	实施除尘升级改造工作，力争2015年9月底前，凡不具备“煤改气”条件规模在40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全部实施袋式除尘器改造。
	2015年
	市环保局
	

	31
	
	抓紧实施油品输送、销售环节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力争2015年底前，完成全市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改造工程。
	2015年
	市环保局
	市交通局

	
	
	到2017年底前完成21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作。
	2017年
	市环保局
	

	32
	保障

措施
	定期对个相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督查。
	2015-2017年
	市政府督查室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涉嫌环境违法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2017年
	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

	
	
	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加强舆论引导，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引领市民正确认识大气污染问题，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方式，自觉参与防治工作，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2015-2017年
	市文广局
	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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